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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环境卫生协会、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树青、曾健、刘波、刘晓华、喻君、郭运勇、李山重、李贵敏

王哲、朱益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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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技术及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基本要求、车辆标识、车厢结构、车辆限速、装卸运输管理、车

辆安全运行监控、车辆检验与维护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口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管理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3181 漆膜颜色标准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11567 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要求

GB 23254 货车及挂车车身反光标识

GB 24545 车辆车速限制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8694 车辆右转弯提示音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3890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BB/T 0037 双面涂覆聚氯乙烯阻燃防水布和篷布

GA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

JT/T 1242 营运车辆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性能要求和测试规程

QC∕T 52 垃圾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waste

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等过程中产生的弃土、

弃料和其他固体废物以及工程泥浆、淤泥等半固体废物。包括施工垃圾（含装修垃圾）、拆除垃圾及其

它。不包括已被污染或腐蚀，并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垃圾。

3.2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construction waste transportation vehicle

用于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车厢结构封闭的专用自卸运输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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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管控系统 control system

安装在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上满足工作环境要求，具有卫星定位系统、移动网络接入、建筑垃圾运输

车辆行车记录、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相关信息采集和控制，与其他车载电子设备进行通信，提供政府监控

中心或单位监控中心所需信息，完成卫星定位系统对车辆控制功能的软硬件结合系统。

3.4

监控中心 monitoring center

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收集、运输建筑垃圾过程进行监控的全数字化信息传输和管理平台。

4 基本要求

4.1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按车辆的出厂日期，满足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对安全、排放、噪声、油耗

的相关法规及标准要求，应是列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内的产品。

车辆厂商生产时应参照本标准的车辆技术参数及规范，且车辆的特征参数包括外廓尺寸和整备质量等应

与产品公告、出厂合格证相符。鼓励建筑垃圾运输配置使用新能源、清洁能源等低污染排放车辆。

4.2 运输车辆应安装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智能安全系统，应具有卫星定位、移动网络接入、车辆行驶

记录、车辆相关信号采集和控制、右转弯限速和安全监测、驾驶员状况监测、车辆前部监测、自动紧急

制动、倒车监测、车箱监测、系统故障监测、车载排放诊断，通过车载终端与监控中心传输与接收数据，

并按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接入指定的信息管理平台，所有车辆监测数据可被监控中心实时调取。

4.3 车辆应容貌整洁、外观完整、标识齐全。车辆车窗、挡风玻璃、反光镜、车灯应明亮，无浮尘、

无污迹。

4.4 车辆车牌号及标识应清晰、无明显污渍，距车辆 15 m 处应能清晰分辨车牌上的字迹。

4.5 驾驶室外部应无明显锈蚀或油漆剥落现象，车厢外部锈蚀或油漆剥落单块面积应不大于 0.01 ㎡、

总面积应不大于 0.05 ㎡。

4.6 车厢厢体外表面应光滑、平整，无明显的凹陷和变形，车厢顶部密闭装置破损面积应不大于 0.01

㎡。

4.7 车辆底盘无大块泥沙等附着物，敲打时，无块状泥沙脱落。

4.8 总质量不小于 12000 kg 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装备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

4.9 车载监控系统应具有接受监控平台发出电子运单信息的功能，运单信息要写明车辆信息、开工日

期段、开工时间段、工地名称、消纳场名称或利用厂名称、路线描述。没有电子运单信息的车辆，不得

进行运输作业。

4.10 行车记录仪、监控摄像头和车载显示屏,可对车辆前方、顶部及后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摄像头应

具有红外夜视及防水性能，驾驶室外摄像头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67，驾驶室内检测摄像头的外

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4。

5 车辆标识

5.1 全市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实行规范化管理，统一外观，统一标识。

5.2 车身及车箱（包括驾驶室、厢体及厢盖）应采用统一外观喷涂颜色，燃油自卸货车颜色应采用

GB/T 3181 规定的 Y07 中黄，颜色编号为：9.4YR 7.6/16.0，新能源自卸车颜色应采用 GB/T 3181 规

定的 PB05 海蓝，颜色编号为：0.8PB 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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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驾驶室两侧车门应喷涂或粘贴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名称、驾驶室准乘人数、总质量、载质量、标识

编号及投诉电话，字体为宋体、颜色为黑色，总质量和栏板高度字高不小于 80 mm，其他字高不小于 50

mm。

5.4 车厢后栏板外平面应清晰、完整地喷有与号牌字体相同、大小为号牌字体 2.5 倍的放大牌号，颜

色与车身颜色色差分明，示宽为红白相间。总质量不小于 12000 kg 的自卸车还应在车厢左右两侧喷涂

放大的号牌号码。

5.5 驾驶室顶部应安装三棱体标识顶灯，规格为 60 cm，底宽 10 cm，高 20 cm，灯身为白底红字，印

有“建筑垃圾运输”字样，顶灯夜间保持开启状态，灯箱内采用能耗不低于 6 W 的白色 LED 光源，与行

驶示廓灯同时点亮，不得有暴闪、暴亮等影响安全驾驶的现象。

5.6 应在前挡风窗玻璃的右上方位置放置“建筑垃圾运输”标识，字体为宋体、颜色为黑色，字体高

度不小于 20 mm。

5.7 按规定设置车身反光标识,车厢两侧及后箱门按 GA 36 规定喷印放大的号牌号码。

6 车厢结构

6.1 厢体内外表面应平顺光滑，车厢应采用 U 型或矩形结构，无死角、卸货干净、无外露钢筋、无影

响货物装卸的构件。厢体应采用全金属钢结构，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正常作业中不发生永久

性变形。

6.2 运输车辆应具备全密闭防撒漏装置。密闭装置应结构简单、坚固耐用，有良好的密封性,当承载车

辆直线行驶、转弯、紧急制动或行经颠簸路面时,不得遗撒、扬尘。全密闭装置的长度不大于原车厢长

度,宽度不大于机动车行驶证记载外廊尺寸宽度的±3 %或±50 mm,拱形高度的最高点不大于原车厢 300

mm，各相关尺寸不应超过标准限值；车辆尾部与侧面应具备安全防护装置，货箱尾门装密闭封垫和自动

尾门锁，保险锁和液压锁，确保污水不外溢，行驶中不垮土；货厢后厢板与厢体间有相应的密封措施，

且密封性能良好。

6.3 车厢顶盖、后栏板等与厢体之间装卡应牢固，结合缝隙应平直均匀，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不得发生

跳动、自动开启等现象，各连接部分的零部件应无损坏、无永久变形等现象。后栏板应有液压锁紧装置，

应锁紧可靠、动作灵活，工作时不应有干涉、卡滞现象。后栏板与厢体间应有相应的密封措施，且密封

性能良好。

6.4 未具备侧翻式厢盖、平推式折叠厢盖、摇臂式整体厢盖等车厢顶盖的，可采用纵向开闭柔性结构

篷布覆盖液压密闭装置，其篷布须能密封后门栏板上缘及后立柱上的铰链座。

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满足车辆原有的安全性能、使用性能和功能要求；

b) 应安装不少于 1 个密闭装置传感器，检测密闭状况；

c) 闭合状态时，密闭装置距离车箱的间隙不大于 30 mm。车箱篷布上缘距车箱栏板上缘高度不

大于 300 mm；

d) 开闭自如，平稳无冲击。在-25 ℃～50 ℃，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25 ℃时）环境条件下，

应能正常工作；

e) 打开时间不大于 20 s，闭合时间不大于 20 s；

f) 篷布物理性能应符合 BB/T 0037 表 2、表 3 中 F 类要求，宜采用与车身同一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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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车辆限速

7.1 车辆在城区道路行驶时，最高车速不大于 60 km/h。

7.2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右转弯速度不大于 15 km/h，遵循“一停、二慢、三通过”右转弯必停驾驶操

作原则。

7.3 当出现以下状况时，车辆应在起步时限制最高车速为 20 km/h：

a) 车厢厢盖密闭传感器失效或其线束断开；

b) 车厢举升传感器失效或其线束断开；

c) 车厢定位终端被拆除或损坏；

d) 车厢厢盖密闭不到位。

8 装卸运输管理

8.1 建筑垃圾运输车轴荷和载质量，车辆和箱体尺寸应符合 GB 1589 要求。

8.2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应随车携带核准的建筑垃圾处置证，按核准的路线和时间行驶，在核准的处置

地点处置建筑垃圾，禁止擅自倾倒、堆放、处置建筑垃圾。

8.3 车辆装载完毕，车厢顶部密闭装置应关闭到位，并检查车厢锁紧装置，保证锁紧有效、牢靠。

8.4 车辆驶出装载现场前及卸载后，应对车辆进行清洗保洁，必须清洗干净车轮，不得带泥出场，不

得污染路面。

8.5 车辆在装卸和行驶过程中，车载监控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8.6 运输车辆应建立建筑垃圾运输作业登记，及时登记建筑垃圾来源、建筑垃圾种类、重量、委托单

位、外运去向等信息。

9 车辆安全运行监控

9.1 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保障机制，建立单位运输车辆交通安全巡查、抽查等日常检查机制，强化明确

交通事故处理流程和快速响应警方交通事故取证要求，如出现影响安全因素情况时，应视情及时避险，

暂停作业。单位应遵循行业评估机制，自觉接受行业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评估、检查，促进建筑垃圾

运输交通安全。

9.2 实施建筑垃圾安全运输全过程实时监控管理。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应通过单位车辆运营监控信息平

台，开展实时监测车辆定位、行驶轨迹、行驶速度、驾驶员驾驶行为、装载与卸载位置、车箱举升/罐

体阀门开闭等车辆运行全过程，并实时监控记录车辆异常、安全隐患事件和安全事故。

9.3 驾驶行为监控。实时监控记录驾驶员右转弯未停车或超速、疲劳驾驶、看手机或接打电话、不系

安全带、双手脱离方向盘等违法驾驶行为，对路线偏离、超速、驾驶员违法驾驶行为第一时间识别和预

警，及时向违法驾驶员下达纠正指令，及时阻止车辆运行违规或驾驶员交通违法行为并记录。

9.4 右转弯限速和安全监控。车辆右转弯限速和安全监控装置应具有车辆右转弯停车、限速通过（不

大于 15 km/h）、自动探测识别车辆右侧行人或障碍物，监测发现车辆右转弯未停车、超速通过（大于

15km/h）及右转弯道路区域内有行人或障碍物时，发出警示音，并将事件发送监控中心。车辆右转弯安

全监测范围：纵向范围从车辆右侧第 3 轴至车辆保险杠前不小于 2 m，宽度范围从车体右侧向外不小于

3 m，警示音应符合 GB/T 3869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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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车辆前部监控。自动紧急制动装置应符合 JT/T 1242 要求，车辆前部监控装置应具有监测车辆前

下部盲区、监测前方道路状况、自动紧急制动（AEBS）功能。自动探测车辆前部及前下部盲区人员和障

碍物，发出警示音；自动紧急制动（AEBS）装置根据危急程度采取降速或紧急制动措施。并将事件发送

监控中心。前下部盲区监测范围：纵向范围从车辆保险杠向前不小于 2 m，宽度范围从车体左右向外不

小于 1 m。

9.6 车辆倒车监控。车辆倒车监控装置应在倒车时显示车辆后方行人和障碍物，并发出警示音。

9.7 车箱/罐体状态监控。实时监控车辆车箱升降/罐体阀门开闭、车箱顶盖开闭、车箱门闭合动作，

对发生车辆卸载、箱体顶盖未密闭、箱门未关闭等状况发出的警示，判断其装载与卸载位置，并将异常

事件记录在案。

9.8 系统故障监控。实时监控车辆运行发生车载终端失效、车辆前部监测装置失效、右转弯安全监测

失效、驾驶员状态监测失效、车箱举升状态监测失效、车箱顶盖及后箱门密闭监测失效等异常状况，监

测车辆异常状况警示及车辆再起步车速不大于 20 km/h 的自动限速措施有效。

9.9 车载终端应具备电源拆除报警、远程升级、防拆卸、防作弊等功能。

10 车辆检验与维护

10.1 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应建立健全车辆管理、使用、保养、维修制度，加强对车辆动力、制动、转向

和货箱门密封等部件检查维护，保持和维护车辆安装的智能安全系统运行数据上传和接收数据满足管理

部门实时监控要求和单位实施自我车辆监控需求，并应建立健全完善的保养维修档案记录。杜绝失修存

在安全隐患车辆投入运营。

10.2 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应加强建筑垃圾车辆作业前后全过程安全检查，确保各项安全和监控设备稳定

运行、车箱/罐体篷布、箱门密闭装置锁紧可靠，运输过程无垃圾抛撒和污水滴漏。

10.3 建筑垃圾车辆检验应按 GB 38900 规定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年度机动车检验，不得超时

限超里程行驶。

10.4 建筑垃圾新车启用检验车厢/罐体型式和尺寸符合规定要求，并检测车辆安装的自动紧急制动、

右转弯监测等行车安全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10.5 应依照车辆保养手册，定期对车辆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动力系统等涉及安全性的零部件进行保

养维护和检测，同时记录存档，保证车况完好。

10.6 建筑垃圾运输单位需定期保养车辆外观，车辆表面油漆进行一年一次喷漆翻新，敲落黏结泥块、

土块等，保持美观，维护行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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